
 

衛生福利部新聞稿  

日期 113/7/11 單位 中央健康保險署 編號  

落實總統健康台灣政策  

強化國家癌症防治計畫 

提高重要癌症篩檢率，落實百億癌症新藥基金 

今(11)日由卓榮泰院長主持行政院3912次會議，會中由衛福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石崇良署長簡報「提升癌症新藥可及性暨百億癌

症新藥基金規劃」。卓院長表示癌症是國人健康的頭號威脅，為落

實總統健康台灣政策，讓台灣癌症死亡在2030年降低三分之一，政

府透過提升早期癌症篩檢、聚焦基因檢測與精準醫療，並成立癌症

新藥基金，提升癌症新藥可及性，降低癌症死亡率。 

為加速落實癌症防治，114年行政院將癌症篩檢預算由原28億

元增為68億元(增加額度為40億元)；另外以公務預算50億元挹注全

民健康保險基金，指定用於「癌症新藥暫時性支付專款」，後續再

視財源及醫療需求情況，滾動檢討，逐步擴大基金至百億元規模。 

衛福部已推動實證篩檢、預防性治療、早期診斷，輔以次世代

基因檢測(NGS)進行精準治療；提升早期癌症篩檢部分，包括擴大

五癌(大腸直腸癌、子宮頸癌、乳癌、口腔癌、肺癌)篩檢及胃癌篩

檢試辦；在提升新藥可近性方面，透過三項重要施政基石，包含規

劃成立行政法人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推動平行審查機制及成立

癌症新藥基金以滿足癌症病友的新藥需求；並規劃於113年底完成

「癌症新藥暫時性支付專款作業要點」，讓專款運作具可預測性及



透明度。  

衛福部表示，透過擴大篩檢年齡範圍、提供癌症篩檢項目及調

整癌症篩檢補助費用等強化癌症篩檢政策，可協助全國國民早期發

現癌症、早期治療，加上癌症新藥暫時性支付專款的設立，期待達

到共創四贏目標：病友早期發現癌症、早期治療，取得具治療潛力

之突破創新新藥，改善癌症存活率；醫療機構端透過真實世界資料

評估收載機制，與國際治療指引接軌，提升治療成效；因基金運作

具預測性及透明度，加上健保建立之創新給付通道，可吸引藥廠引

進或投入新藥製造；政府則與廠商共同承擔基金風險，整體調控癌

症藥費支出，降低健保財務衝擊，讓資源妥善運用，減輕健保及民

眾財務負擔。 

 

新聞資料詢問：石崇良署長   電話：02-2326-1563 手機：0921-116-121 

 

 

 

 


